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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卓翼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9

年 5 月 2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深圳市卓翼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5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

注函”）。公司就关注函中所涉及事项进行了核实，并根据相关事项目前进展情况，

对关注函中有关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，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下： 

 

问题一、2017 年 10 月，你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创谷技术服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创谷”）引入外部投资者，导致你公司对其失去控制权，合并

范围发生变化，之前发生的代付款及借款等资金往来未及时清理形成财务资助。

2018 年度，根据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

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，你公司未新增与深创谷及其下属公司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

来，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上述财务资助尚有 4,577,053.33 元未清偿。 

2019 年 4月 19 日，你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清理资金占用事项

的议案》，清偿计划如下：占用资金本金 4,515,010.09 元在 2019 年 4月到 6月

期间拟分期等额偿还；未偿还的占用资金在此期间参考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收取利

息。如深创谷融资进展未达预期，该还款计划将推迟履行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积极督促欠款方及时清偿，切实维护上市公司

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另外，请你公司披露深创谷最新还款进度，并结合其融资

进展说明清偿计划的可实现性。 

回复： 

事项概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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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2016 年 4 月发起设立了深圳市深创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

创谷”），设立时占比 60%，公司对深创谷构成实际控制，且纳入公司合并范围。

由于 2017 年 10 月，深创谷引进战略投资者，导致公司持股比例被动稀释，失去

控制权，之前发生的往来未及时清理形成资金占用，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日，

根据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亚太会计所”）出具的《控

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，深创谷及其下属公司对公

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 4,701,440.29 元（其中含 400,020.86 美元、

2,087,623.99 元人民币）。 

还款进度： 

2018 年度，公司未新增与深创谷及其下属公司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，且

深创谷分别于 2018 年 3、4、5、6、12 月还款共计 255,993.83 元人民币。根据

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

明》，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，资金占用余额为 4,577,053.33 元。 

2019 年 4月 19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清理资金占用事项的议案》，并结合深创谷实际经营情况、其后续融资计划及

现金流情况，与深创谷签订了《资金占用清偿计划》，约定其在融资到位后，按

计划进行资金占用的清偿。 

根据《资金占用清偿计划》，深创谷需分别于 2019 年 4月 30 日前、2019 年

5月 31 日前、2019 年 6 月 30日前分别偿还 154.76 万元、151.92 万元、151.21

万元，截止目前，深创谷未进行还款，主要系深创谷的融资计划尚在进行中，融

资款尚未到位，所以还没有能力对资金占用款项进行偿还。 

后续处理： 

2019 年 5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将持有的深创

谷 12.94%股权分别转让给三位投资者。其中，6.35%的股权转让给成都弘道五号

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成都弘道”）、1.59%的股权转让给深圳智

慧园区运营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慧园区”）、5%的股权转让给王刚，同时，

深创谷根据未来发展规划，引入成都弘道、智慧园区做了部分增资。其中，成都

弘道、智慧园区对深创谷的增资价款为人民币 1706 万元，近日，相关交易方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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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《投资协议》签署完毕，并拟按照合同约定尽快支付投资价款。 

根据目前深创谷上述融资进展情况，公司认为深创谷在融资款到位后，有能

力对此部分资金占用款项进行偿还，但因其融资进展不达预期，参照原计划时间

已经过去了 2/3，经与深创谷负责人沟通确认，按照《资金占用清偿计划》规定

的最后还款期限即在 2019 年 6 月 30日前完全归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公司将督促深

创谷早日将资金占用本金及对应利息，及时、足额地归还至上市公司。如若深创

谷不能在 2019 年 6 月 30日前足额地归还上述资金占用款项，公司将采取如下措

施：向深创谷发送律师函，要求其在 2019 年 7 月 31日前完全归还上述资金占用

款项，截至 2019 年 7月 31 日，深创谷如仍未完全归还上述资金占用款项，公司

将向法院提起诉讼，申请冻结其银行账户，同时公司作为其单一大股东，将申请

对其进行破产清算处理。 

 

特此回复。 

 

 

 

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

 


